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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关于壶关县煜升养殖有限公司煜升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壶关县煜升养殖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壶关县煜升养殖有限公司煜升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建设项目审批程序要求和专家评审意见，作如下批复：
一、该项目位于长治市壶关县黄山乡小山沟村北200米处。建设内容为建设圈舍、料棚、库房、水池、化粪池、办公区等配套设施。壶关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为本项目备案，项目代码2204－140427－89－05－393102。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60.5万元。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该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照《报告书》内容逐项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用EM复合微生物菌剂配合饲料；粪污及时清除并投放吸附剂减少臭气的散发；圈舍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养殖过程废气采取以上措施后无组织排放。粪污处理区化粪池加盖并喷洒除臭剂，发酵棚封闭并喷洒除臭剂，粪污处理过程废气采取以上措施后无组织排放。厂界氨、硫化氢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新改扩二级标准。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均排入厂内化粪池，进入异位发酵床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回用于周边农田进行综合利用，实现生猪养殖废（污）水零排放。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所有产生噪声的设备要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房间隔声、基础减震、定期保养等合理有效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落实固体废物防治措施。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猪粪与猪尿一起排入厂内化粪池，进入异位发酵床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回用于周边农田进行综合利用，不外排；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有关规定。厂区设置2个安全填埋井，容积共40m³，病死猪尸体、分娩废物在填埋井安全填埋处置，安全填埋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要求。猪接种免疫或治疗产生的医疗垃圾在危废暂存间内暂存，定期让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危险废物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中的要求储存和管理。
三、项目实施时必须与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按规定程序进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四、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壶关分局负责该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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